
囊谦县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责任清单
一、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
（一）行政许可（23 项）
1、营业性演出许可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 务 电 话 ： 0976-882204 法 定 期 限 ： 20 个 工 作 日

承诺时限： 1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

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。

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

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

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

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

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

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征求

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（8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4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3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公 开

依法予以公开



2、出版物经营许可（零售）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法定期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1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3、音像制品经营许可（零售）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法定期限：30个工作日 承

诺时限：1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1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

不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

受理通知书》，并说明

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

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驳回通知书》，说

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

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发

《核准通知书》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 颁发《出版物经营许可证》



4、娱乐场所经营许可程序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法定

期限：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3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1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

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。

行政机关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

重大利益的，应告知直接关系人，申请人

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阐述和申辩，行政

机关应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
向社会公告，依

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发《不予行政

许可决定书》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

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

作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到县级公安部门备案（15 日内）

审

查

颁发《娱乐场所

经营许可证》

实地检查



5、电影放映单位设立、变更业务范围或者兼并、合并、分立

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40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4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2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

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

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（25 个工作日内完

成）。

依法需要听证

的，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10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5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公 开

依法予以公开



6、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许可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5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5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5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2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补

正材料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依法作出同意筹建的决定，发给同意筹

建的批准文件。（在 20 个工作日内）

申请人持公安机关批准文件向文化行政部门申请最终审核。

经实地检查并审核合

格的发给批准文件。

经实地检查并审核不

合格的说明说明理由。

经实地检查审核合格的发给《网

络文化经营许可证》（15 日内）

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向

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。

进行筹建

持同意筹建的批准文件到同级公安

机关申请信息网络安全和消防安全



7、建立城县社区有限电视系统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县广播电视站

承办部门：县广播电视站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5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5 个工作日

申请人申请

向社区所在地县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补

正材料。

审 查

县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告

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核发《城县社

县有线电视系统许可证》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8、设立从事包装装潢艺术品和其他艺术品印刷经营活动的

企业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2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9、印刷业经营者兼营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

动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 务 电 话 ： 0976-882204 法 定 期 限 ： 60 个 工 作 日

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3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0、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变更印刷经营活

动审批（不含出版物印刷）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0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3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1、印刷业经营者兼并其他印刷业经营者（不含出版物印刷企业）

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 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60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6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2、印刷业经营者因合并、分立而设立新的印刷业经营者（不含

出版物印刷企业）审批程序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 务 电 话 ： 0976-882204 法 定 期 限 ： 60 个 工 作 日

承诺时限：35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2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3、制作出版物、音像制品拍摄馆藏三级文物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所申

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

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3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

14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修缮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

局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

审查，根据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

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修缮计划和工程设

计方案需征求上一

级文物行政主管部

门的意见，不计算在

承诺办



15、非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和其他单位举办展览借用国有馆藏文物

审批许可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无法定期限 承诺时限： 1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

局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

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3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

16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核准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无法定期限 承诺时限： 1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勘探结果报省文物局，省文物局批准后方可实施方案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

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

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

请材料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所依法进行实地勘察，并对申请材

料进行审查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7、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（所）登记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 务 电 话 ： 0976-882204 法 定 期 限 ： 60 个 工 作 日

承诺时限： 35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2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8、设立电子出版物发行、复制单位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0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3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19、出版物发行、复制单位变更名称、业务范围、地址或者兼并、

合并、分立审批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0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3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

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



20、设立有线广播电视台（站）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县广播电视台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1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 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5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

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补

正材料。

审 查

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。

依法作出同意筹建的决定，发给同意筹

建的批准文件。

经实地检查并审核合

格的发给许可证。

经实地检查并审核不

合格的说明说明理由。

审核不符合条件的向

申请人书面说明理由。

进行筹建



21、举办健身气功活动及设立站点审批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55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0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5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25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

次性告知申请人补

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

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（20 个工作日内完

成）。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10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公 开

依法予以公开



22、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流程图
项目类型：行政许可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30个工作日

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6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3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3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

需要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（20 个工作日

内完成）。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10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许可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5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公 开

依法予以公开



（二）行政处罚（共 2 项）
1、行政处罚通用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处罚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机构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04 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

文化县场综合执法大队进行

审查核实

立 案
不构成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不予立案

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，告知提起行

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2 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

重大案件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听

证的案件，告知听证权利，依申请组织

听证。

决定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送达

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依法申请

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结案归档，

依法予以公开。

审查

告知告知其处罚内容及

事实理由、依据，告

知其陈述和申辩权



2、文物行政处罚通用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处罚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机构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监督电话：0976-882204 \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

日常监督检查 举报投诉

县文化执法人员进行审查核

实

立 案
不构成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不予立案

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，告知提起行

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2 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取证

重大案件或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听

证的案件，告知听证权利，依申请组织

听证。

决定

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问题进行认定，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制作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送达

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，并告知依法申请

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结案归档，

依法予以公开。

审查

告知告知其处罚内容及

事实理由、依据，告

知其陈述和申辩权



（三）行政强制流程图（共 1 项）

项目类型：行政强制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执法检查或接收单位、个人举报

不少于两名执法人员到现场并出示执法证件检查核实

执法人员提出检查情况和处理意见，填写

《案件处理意见书》。

对情况不属实或不符合立案条件

的不予立案，告知相关人员，说明理由，

告知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符合立案条件的，报领导审批。

触犯刑事法律的，移交司法机关。

由案件提出人员继续进行调查取证，并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提出行政强制

措施意见，填写《行政强制报告书》，

报领导审批。

由不少于两名执法人员将《行政强制告知书》送达被执行人，告知当事人

行政强制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义务，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。

送达《行政强制决定书》当事人对行政强制决定不服的，可以

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申请行

政复议。

执行查封、扣押的行政强制决定。

当事人不服行政复议决定的，可以在受

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

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（四）行政监督检查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行政监督 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至少 2 名执法人员，出示执法证，进

行现场检查

受检单位或个人应按照监督检查的

要求，如实提供有关的信息、资料及

数据文件等

执法人员现场填写监督检查

情况记录

经检查发现有轻微问题，不

需处罚
经检查发现有违法违

规问题，需给予处罚

转 入 行 政

处罚程序提出改进建议

制作监督检查记

录表

当事人签字确认

记录存档

复查问题整改

落实情况



(五)其他权力
1、设立从事美术品进出口经营活动单位的备案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\ 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0个工作日

法定期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1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执法大队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备案范畴或不属于

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

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通

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

符合法定形式的，

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执法大队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征

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（2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2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备案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备案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1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公 开

依法予以公开



2、企业或者其他经营单位增设美术品经营业务的备案流程图

项目类型：其他权力 办理地点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承办部门：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

服务电话：0976-882204 监督投诉电话：0976-882204

法定期限：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 10个工作日

法定期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：1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:10 个工作日

申 请

申请人持申请材料到文化执法大队申请

受 理

（当场受理）

不属于备案范畴或不属

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

予受理。出具《不予受理

通知书》，并说明理由。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

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

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

的，予以当场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

者不符合法定形式

的，一次性告知申

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查

文化执法大队依法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根据需要征

求相关部门意见，组织相关评审（2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依法需要听证的，

组织听证。

决 定

依法作出决定并公示（2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。

作出不予备案决定的，制作文书，说明理由，并

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作出备案决定的，制作

文书。

送 达

通知申请人（1 个工作日内完成）

公 开

依法予以公开


	（二）行政处罚（共2项）

